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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干人口控制问题再分析与
若干学术观点刍议

马瀛通

摘要作者以大量翔实数据，对七八十年代我国计划生育政策与人口控制的相

关效果做了独到的剖析；对广东80年代以来的人口控制成效给出了与众迥异的评

价；对1981～1982年出生率回升原因提出了新见地；对队列效应与时期效应的命题

认为是在指标概念应用上陷入误区；对80年代我国人口控制出现的特殊人口现象，

提出必须从生育度量指标的矛盾入手，层层进行归因分析i切忌仅凭度量指标高低而

直观地下结论；我国生育水平下降难度以更替水平之下的1．8左右为最大。

作者 马瀛通，男，1946年生，河北省南宫市人。现任中国人口信息研究中心研

究员，国家计生委人口专家委员会专家委员。(北京市 100871)

表征妇女生育水平且具有“速度”信号特点的总和生育率，在我国70年代基本上呈连续急

剧下降态势，而在80年代却呈周期性升降变动特征。

以不同生育度量指标的量值大小，能直观地对70年代历年人口控制效果做出基本正确的

评价与结论。然而，若将之用于80年代的历年人口控制效果分析，就会发现难圆其说的逻辑矛

盾而与实际相悖异。因为80年代人El控制实践较之70年代发生了异乎寻常的剧变，从而使指

标的局限性一面由呈隐性到呈显性突出出来。要准确地把握80年代的历年人口控制效果分

析，不仅要谙熟80年代的人口控制实践，还须掌握定量分析的定性前提与指标背后的内涵。不

具备这两个条件，就根本不可能对80年代及其历年的人El控制做出正确的分析与评估。

近些年来，有关80年代人I=l控制与生育态势分析，大多数都是以现象论现象、以指标高低

论长短，不仅使误解蔓延与加深，还滋生了不应有的盲目乐观情绪。因而有必要重新对人口控

制中的若干问题进行再分析，对若干学术观点进行再认识。’这对正确评价计划生育工作，科学

认识人口形势，准确审势未来与繁荣人口科学都是大有裨益的。

一、“紧缩生育政策”与人口控制并非呈正相关效果

1．欲速则不达——1981～1982年的生育率反弹

计划生育是一项群众性很强的工作。计划生育政策的约束力与指导性，只有在进行入情入

理的宣传教育的前提下，能为大多数群众所接受，才能有坚实的群众基础，才能在实践中行得

通，收到预期的效果：

70年代“晚、稀、少”式的计划生育，使我国的总和生育率从1970年的5．71持续大幅度下

降，到1980年已降至2．28。1980年开始全面“紧缩生育政策，，推行只准生育一个孩子，其结果

事与愿违。1980年与1987年的15～29岁妇女出生人数，分别占年度总出生人数的82．65％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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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59％。两个年度的15～29岁妇女出生数占年度总出生人口盼比重近乎相等，然而，15～23

岁妇女出生人数占年度j总出生人口的比重却截然不同：1980年仅为25．20％，而1987年竟高

达45．75％。80年代生育年龄降低致使15～23岁妇女出生人数占年度总出生人数比重急剧提

高，1987年较1980年提高幅度为81．55％。

1980年生育政策急剧“紧缩”的结果是：1981年的总和生育率回升为2．65；1982年继续回

升为2．86，成为1981～1990年间的最高值。从全国农村看，反映1979年“晚、稀、少”政策效果

的1980年总和生育率已降至2．48，1981年却回升为2．91，1982年又继续回升为3．20。1981

～1982年分别较1980年回升幅度达17．34％和29．03％。假定年度总和生育率粗略表征了妇

女平均终身可能生育子女数，那么，在不允许计划生育两个孩子的。‘紧缩生育政策”下，反而比

允许计划生育两个孩子的“晚、稀、少”政策下多生了，这就是欲速则不达。

1981～1982年的妇女生育水平，相对于1980年的确出现了实质性回升。可是，从理论到

实践竟无人指责“紧缩”政策酿成人口控制的反弹苦果。

2。两种性质迥异的总和生育率回升

1981～1982年的早生与抢生，实质上是相当一部分本来要在1983～1985年生育的妇女

提前进行了生育。在计划生育严格控制下，1983～1985年的历年总和生育率，受可育对象明显

减少或说受1981～1982年早生与抢生后的滞后作用影响，分别降至2．42、2．35和2．17。如果
把此间总和生育率的下降与完善生育政策相联系，那么，1984年上半年开始的生育政策完善，

对当年的总和生育率至少要有些影响，对1985年的总和生育率有全部影响。若从现象判断，完

全可以得出：完善生育政策导致了生育水平下降。1985年的总和生育率2．17是80年代该指

标的最低值。

80年代受妇女早婚比例回升、晚婚比例下降的影响，各孩次平均生育年龄大大降低。在

1981～1982年早生与抢生产生的滞后作用影响减弱后，1986""1987年的总和生育率又分别回

升到2．40和2．58。如果与完善生育政策相联系，那么，岂不又矛盾地得出完善生育政策导致

了生育水平回升的结论。对于这种回升，众多的学者曾称之“中国人口失控”，个别部门还组织

了“中国人口失控原因与对策课题研究组”。可以想见，连这种回升的根本原因都搞错了，其“对

策”也必定是失之偏颇的。 ＼

据推算，1988--一1990年的总和生育率又呈下降。在同样的生育政策下，总和生育率的变化

是有降有升。简单的直观的结论必然是：生育政策的完善对生育水平的影响，是时而导致下降，

时而导致回升。在结论如此相悖的矛盾现象中，只抽取总和生育率回升时的人口现象来裁决完

善生育政策的效果，必然会指责与怪罪生育政策的完善。但是若从总和生育率在生育政策完善

前后的变动幅度与生成原因等方面分析，完善生育政策比只准生育一个孩子对人口控制的能

力的确是增强了。

始于1983年的80年代历年总和生育率的波动，主要是生育旺盛及较旺盛年龄段妇女生

育早与晚的变动在时间序列上偏大与偏小的体现。生育政策不稳定的根本起因，决不是生育政

策的完善，而是80年代初始变“晚、稀、少”为只准生育一个孩子造成的。没有具体工作中的推

行只准生育一个孩子，也就没有其后的农村生育政策完善。因只准生育一孩在绝大多数农村行

不通，所以农村生育政策的完善相对只准生育一孩来说，既是必然的也是必须的。

相对于1980年的1981～1982．年总和生育率回升，与相对于1985年的1986"-1987年总

和生育率回升，完全是性质迥异的两种回升，万不可将其等量齐观。1981～1982年的回升没有

·】0。



其客观必然性，是实质性回升，是反弹效应的反映。1986～1987年的总和生育率回升有其客观

必然性，是“滞后”作用的反映，并非实质性回升。

3．生育年龄降低与人口增长控制能力滑坡

妇女初育越早，其再育年龄也相应提前，第一孩是女孩的妇女平均再育年龄就更偏低。若

是二孩及以上的家庭节育措麓落不实，尤其是“二女户”及“纯女户”的节育措施落不实，生育多

孩的间隔时间就更短，降低多孩生育水平就难以达到预期目的。

单纯从生育控制来说，80年代生育年龄的降低，出生间隔的缩短，必然使计划生育工作处

在忙于结扎与上环上。加之基层基础工作薄弱、底数不清、对象不明‘，虽然劲没少使、财力物力

没少投，生育水平仍没有明显下降。人口增长在生育水平无明显下降及生育年龄变低与出生间

隔变小的情况下，出生速度加快是其必然结果。这种结果恰恰是人口增长控制能力的滑坡。

客观的生育状况及计划生育工作中的光堵不疏或重堵轻疏，使农村计生工作在多数地区

难以摆脱被动。在婚育年龄间隔很短的我国现阶段，大多数农村地区若离开提倡鼓励晚婚、推

行晚育及延长再育时间间隔，孤立地抓少生及控制多胎生育，农村生育水平充其量是维持在更
替生育水平以上，根本不可能降到更替生育水平及其以下。 +、

从1973年正式提出“晚、稀、少”至70年代末，绝大多数一、二孩生育的年龄大大提高，初

步形成了晚育的格局。这种格局受80年代初强力推行只准生育一个孩子的冲击，到80年代中

后期，20～23岁年龄段妇女生育率，已基本反弹到1973年同龄妇女的生育率水平上。20～23

岁妇女的出生人数占年度总出生人数的比重，1980年为15．86％，1987年回升到30．17％。

在计划生育控制条件下，生育年龄的降低，意味着人口增长速度的加快；意味着世代间隔

的缩短、妇女再生产周期的变小；意味着出生率的大起大落、人口增长控制能力的滑坡。

在一定的时空范围内，人口增长控制不仅与妇女生育子女数及孩子出生性别次序有关，丽

且还与生育的年龄大小有关。因此，妇女初婚与初育的间隔和注重初育与再育的出生间隔(尤

为要注意孩次别平均生育年龄)，是计划生育与人口控制中值得重视的问题。

80年代生育年龄的降低，是人口控制中急于求成酿成的反弹性反映。“紧缩政策”的结果，

非但没有使本应继续下降的生育水平朝下降方向发展并达到预期的目的，使各种有利于人口

增长控制的人口学因素朝增强其控制能力发展，反而大大弱化了对人口增长的控制能力。

为了提高和增强人口控制能力，为了解决工作中存在的急于求成问题，党中央根据计划生

育工作的实际情况，提出了完善生育政策，，把生育政策建立在长期稳定可行的基础上。但是，相

当一部分人习惯于个别现象或小面积典型，而不是从宏观整体控制效果上来研究生育政策。其

显著特征是^i以政策是否规定～对夫妇终身只生育一个孩子为标准，来论定入口与计划生育工

作是“收紧”还是“放宽”，来论定人口控制是誓控”还是“放”。把人口控制严不严的标准，单纯只

盯在政策规定的“松”与“紧”上。似乎只有政策规定了只能生育一个孩子，才算是严格控制人

口。政策只要稍加实事求是，似乎人口控制就要面临“大堤决口，泛滥成灾”。其实质是主观强

迫客观就范，把人口控制这一复杂的社会控制简单化。其结果是超越了主观努力后的广大农民

群众承受能力，造成生育率的反弹。

虽然一些错误的认识与误解，把在多数农村推行只准生育一个孩子所带来的人口控制负

效应强加于完善生育政策的头上，但是1981～1982年人口出生率与生育水平的异常回升，以

及1983～1984年的生育年龄继续降低，却是客观实践对把“晚、稀、少”急转弯成只准生育一个

孩子所做出的无可争议的否定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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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允许生二就生三论与计划生育实践的回答

80年代中期，关于生育政策完善的争论，使各阶层人士迷惑不解的是：“生育政策”规定只

准生育一个，多数人还在生育两个，不少人还在生育多孩；若政策允许生育两个，多数人还不生

三个?从简单的孩次生育顺序推断似乎有其一定道理，然而，若是把计划生育控制下的妇女生

育，简单地看成是一种孩次生育顺序规律，那就把人口控制这一复杂的社会控制问题过分简单

化而加以扭曲了，那就过分低估了群众对计划生育与人口控制的基本认识。同时也过分不顾及

“晚、稀、少”政策下的计划生育实践对此所做出的回答。

一个人若吃二张饼就饱了，吃下第一张后，当然想要吃第二张。可是；当吃了两张饼饱后，

是否存在允许吃两张饼就非要再吃第三张呢?尽管生育问题与吃饼问题不能同日而语，少数人

确有允许生二非要生三的问题，但在计划生育控制条件下，经过宣传教育，这毕竟是极少数。事

实上，我国城镇的总和生育率低于2．0也根本不是在1980年提出城镇原则上只准生育一个孩

子的政策之后才实现的。全国的总和生育率下降到2．28，同样也不是在1980年推行只准生育

一个孩子之后实现的。显然，不分城乡、不分条件的按孩次顺序推理是幼稚可笑的。倒是1980

年城乡“一刀切”的只能生育一个孩子政策，使1981～1982年妇女生育水平产生了大幅度回

升，其负作用象多米诺骨牌效应一样影响着80年代及其之后一个时期的人口控制效益。

在“晚、稀”限定条件下，城镇、农村都普遍允许最多可以计划生育两个孩子的70年代，我

国1971～1980年的历年城镇与农村总和生育率变动如表1所示。

表1 我国1971～1980年城镇与农村总和生育率历年变动

年份
总和生育率

城镇 农村

资料来源：作者根据1982年中国lgo人口生育抽样调查资料计算。

在70年代“晚、稀、少”生育政策控制下，农村并没有因允许生二孩而助长了生三孩。倒是

在农村允许生育二孩的政策下，三孩及以上生育水平逐年大幅度下降，农村的总和生育率从

1971年的5．89降至1980年的2．49：在城镇同样也并没因允许生二而使二、三孩生育水平不

再下降。倒是在允许生二的70年代，城镇的总和生育率在1974年就低于2．o，“晚、稀、少”实

施到1980年前实际已将总和生育率值降至1．13，其值也是迄今为止的最低值。可见，在“紧缩

生育”后的执行效果远不及“晚、稀、少”政策执行效果。

在我国现行经济与社会发展进程中，人口控制效果决非是与“紧缩政策”成正相关关系。80

年代初，农村计划生育工作执行中的“生育政策全面紧缩”，从指导思想上的急于求成到实践反

映出的欲速则不达教训，至今尚未被多数人，尤其是尚未被领导者所认识。按“晚、稀、少”政策

不变，本世纪末全国大陆总人口控制在12．3亿左右是完全可能的。“紧缩政策”所带来的负效

应至少要多净增0．7亿左右的人口。本世纪末人口控制目标12亿左右的突破，关键是脱离实

际的“紧缩政策”反弹效应酿成。这种反弹效应引发了诸多工作的不适应及负作用。随着理论
。·】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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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系实际的深入发展，尤其是人口科研工作者与实际工作者的理性认识水平的提高，必将逐步

认识到这是实施计划生育严格控制人口过快增长中的一次重大失误。

至于1984年生育政策的完善，那只不过是对推行只准生育一个孩子行不通后的必要步

骤。

至于完善过程所产生的部分地区工作放松，这当然不是政策本身的问题，而是那里的认识

与工作问题，尤其是与各级领导者的认识有关。

若要问农村完善政策中的最大问题是什么?我认为是政策完善并没有完成其完善到位的

使命。但是完善政策克服重重阻力所取得的历史功绩，以及为后来工作奠定的基础都是意义深

远的。

在计划生育与人口控制中，密切结合实际j勇于坚持实事求是，既是事关人口控制实效、有

力促进经济社会发展的大问题，也是事关人口增长控制能否避免大起大落、实现持续、稳定、高

效与有利于人口素质提高的大问题。

5．科学评价广东现行生育政策与生育水平控制效果

近些年来，上下左右都惯于以经济发展速度较快的广东为例来谈及其计划生育工作。以示

广东经济发展居全国先进、计划生育工作居后进。

最为多见的是以辽宁、浙江等省的农村生育政策一允许第一孩为女的家庭有计划够间
隔地生育第二孩，与广东普遍允许农民有计划够间隔地生育二孩做比较。然后，以辽宁、浙江等

省的生育水平大大低于广东和广东的生育政策大大宽于辽宁、浙江等省为由，而普遍认为广东

的生育政策不可取，或生育水平之所以大大高于辽宁、浙江等省是因广东现行生育政策造成

的。

应该指出：计划生育政策中限定的生育子女数，实质上是一种涉及家庭生育的计划要求。

这种计划要求本身不是效果，也不能替代效果。评估计划生育工作不是评估这种计划要求的高

低而是其效果。

在农村推行只准生育一个孩子时，辽宁、浙江的1981年农村妇女平均预期终身生育子女

数分别已降至2．2和2．4，而广东、广西两省此时的农村妇女相应生育水平却高达4．3和4．1。

广东与辽宁、浙江在妇女生育水平控制起点差异近乎为一倍的情况下，两广的农村妇女生育水

平却十分接近，且广东还要略高于广西。

到1987年，从政策上看，广西的农村生育政策近似于辽宁、浙江，较之广东要严得多，可生

育水平广东已降到3．0，较1981年下降了1．3，下降幅度超过三分之一。广西1987年为3．9，较

1981年仅下降了0．2，下降幅度不足二十分之一。广东从1981年高于广西到1987年大大低于

广西，说明广东现行生育政策下的计划生育工作成效很显著。

1981年，与两广农村妇女生育水平相近的几个省、自治区到1987年都远没有广东的妇女

生育水平下降的快。评估生育政策的成效与计划生育工作的政绩必须要注重起点，否则就失去

了可比性。那种认为广东农村生育政策影响周围省的观念，只是看到了事情的一面，岂不知周

围省的农村生育政策对广东也有影响，使广东农村不少家庭因担心政策会收紧而产生相当数

量的二孩生育抢生问题。那种不看生育控制水平起点高低，单纯用现时生育控制水平进行横向

比较的做法，不是历史的动态的发展的全面的评估方法，而是不合理的静止的片面的评估方

法。任何不考虑生育控制水平基础高低的比较与评估，只能说明其间数值差异的大小而不能说

明更多。不顾同期生育控制水平起点差异的评估，就没有横向比较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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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若干似是而非学术观点的剖析与刍议

1．1981～1982年出生率回升的主要归因不是受新婚姻法影响

妇女峰值生育年龄段，从25～29岁前移到20～24岁的转折分界年限是1982年。1959～

1961年困难时期出生低谷出生的妇女数明显减少，此时恰处1981年的20～22岁和1982年

的21～23岁。受其影响，出生率本应继1980年的18．21‰之后仍呈下降趋势。然而，非但没有

下降反倒回升为1981年的20．91‰和1982年的22．61‰。

受1980年9月颁布而于1981年元月开始实施的新婚姻法影响，23岁前的20～22岁女

性分年龄初婚率及应受到控制的早婚率虽有大幅度回升，乃至总和初婚率也大大高于1．0，但

是由于困难时期出生的20～22岁人群绝对数相对很低，受新婚姻法实施影响的初婚总人数较

其实施之前不会有多大差异。因此，主要不会基于此原因致成出生人数激增，从而使出生率大

幅度提高。可见，迄今为止，国内外学术界将我国1981～1982年出生率回升的根本原因归结为

新婚姻法实施影响所致的结论是不正确的。
。

2．时期指标与队列指标应用中的误区

以一定假设条件为前提来表征妇女平均终身可能生育子女数的指标，有时期特征的总和

生育率和队列特征的总和递进生育率与总和递进比。时期指标与队列指标都是从时间与生育

现象的不同侧面，在一定假设条件下对妇女平均终身可能生育子女数的定量表述。其指标的各

自构成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你不等于我，我不等于你。各有各的优缺点，各有各的特定涵义

与应用范围。

时期指标与队列指标是两类非同质的指标。非同质同类指标间的差异，绝对不能通过相减

来求取，即总和生育率与总和递进生育率、总和递进比三者之间不能相减，就像小学算术课本

中讲的非同名数不能相加减的道理一样。然而，在稳态人口或近似稳态人口的条件下，时期指

标与队列指标的各自构成却完全相同或近似相等，时期指标与队列指标则无实质性差异，二者

之间是等同关系。这也从另一方面说明：时期指标与队列指标在非稳态人口中存在差异是必然

的，也是由指标各自特定概念所决定的。无论是在国内还是在国外，凡是将时期指标与队列指

标之不同，说成是时期效应与队列效应之差异，都是不妥当的。其间尤其不存在哪个指标抵消

哪个指标作用的问题。

在以年度生育率来表征一定假设条件下的该年度妇女平均终身生育水平指标中，某一年

度的总和生育率、总和递进生育率与总和递进比的一定幅度下降，未必就是生育水平实质性的

下降。诚然，相应指标某一年度的一定幅度回升，也未必就是生育水平的实质性回升。具体问

题必须具体分析，尤其需要对指标的构成变化动态观察一个时期，并从人口学上分析指标升高

与降低的形成原因，然话才能下结论，否则就易把问题搞错。

3．中国80年代中以否定方式反映其质的特殊人口现象

总和生育率是一种假定条件很强的粗略反映某年度育龄妇女终身平均可能生育子女数的

指标。出生孩次构成比通常指年度出生总人数中的各孩次所占比例。

70年代的多孩E匕．例逐年下降与一孩比例逐年上升，同此间的总和生育率下降，都反映了

妇女生育水平逐年下降的趋势。因此，将此间的出生孩次构成比变动反映的生育水平下降，与

反映生育水平下降的总和生育率降低，即两种不同指标变动都反映生育水平下降的趋向，称之

为不同指标的同向性变动。

相对于1970年的一孩比例为20．85％和多孩比例高达61．93％，同年总和生育率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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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1。由于城乡计划生育的全面推行，1971～1980年的十年间，一孩比例持续升高、多孩比例

持续下降，与此同时，总和生育率除1979年外，都呈下降趋势。到1980年，一孩比例升为

41．41％，较1970年提高了+20．56个百分点，年均提高2．056个百分点；多孩比例降为

31．77％，较1970年降低了30．16个百分点，年均降低3．016个百分点，总和生育率降至

2．28，较1970年下降了3．43，年均降低0．343。1970---1980年全国历年出生孩次构成比与总

和生育率变动详见表2。

表2 1970～1980年全国历年出生孩次构成比与总和生育率变动

年份 一孩比例(％) 二孩比例(％) 多孩比例(％) 总和生育率

资料来源；作者据1982年全国1％o人I=I生育抽样调查及1988年全国2 0／oo人口生育节育抽样调查资料计算。

继1980年一孩比例为41．41％和多孩比例为31．77％之后，1981～1982年一孩比例分别

升到46．19％和49．15％，多孩比例分别降到28．19％和25．46％。然而，同期的总和生育率却

回升为2．63和2．86。

表3 1981"-'1987年全国历年出生孩次构成比与总和生育率变动

资料来源：作者据1982年全国1‰人口生育抽样调查及1988年全国2‰人口生育节育抽样调查资料计算。

80年代的历年一孩比例升高与多孩比例下降，并非都与同期的总和生育率指标为同向性

变动，见表3所示。80年代的出生孩次构成比与总和生育率间的这种度量指标非同向性变动

矛盾现象，是初婚构成比(早婚比例、晚婚比例等)变动与生育率年龄分布改变的客观反映。

1971～1980年间的生育度量指标变动，都是在“晚、稀、少”政策要求与指导下，育龄人群

的生育行为逐渐纳入计划生育轨道的结果。即使到了1980年，总和生育率降至2．28，也只不

过是“晚、稀、少”政策初见成效的反映。实际执行情况仍与“晚、稀、少”要求有相当大的差距，即

落实“晚、稀、少”政策的任务远还没有完成。

70年代平均初婚年龄的急剧提高，是70年代早育比例急剧降低、平均初育年龄逐年提高

的直接人口学原因。二孩生育年龄受一孩生育年龄提高的影响也随之提高，从而导致了一段时

间内相应年龄的生育率大大下降。 ．

须指出的是，随着“晚、稀、少”实施效果的日益显著，初婚与初育间的间隔也随之缩短。因

为晚婚年龄基础上的初育就是政策要求的晚育。1980年全国女性平均初婚年龄为23．1岁，平
·】5。

儿弘％帖％H¨伯鸽他孙豇量“乱乱玉．文色&色复鸲媳∞船∞弘∞铭昌吕。；”礼帆弧趴弘弦掘扎帆讯礼拢∞诣踮∞％掩蛆}2∞跎n蟓搬轧缘缘‰缉练孤孤踮他们蛇弘加佃∞”鼹n凯撒凯撒强纽扒讥孙弧“

O

1，2

3

4

5

6

7

8

9

O"卯卯卯"卯”g；卯卯％



均初育年龄为24．4岁，初婚与初育的间隔为1．3岁。50年代女性平均初婚年龄为19．02岁，

平均初育年龄相应也较低。无论是分析初婚与初育的间隔长短，还是分析第一孩与第二孩之间

的孩次间隔长短，都必须要注意：间隔的长短，是两个孩次平均生育年龄较低的差，还是两个孩

次平均生育年龄较高的差，也就是说，分析间隔时间长短，务必要注意间隔时间的起始孩次平

均生育年龄大小。

“晚、稀、少”对我国实际生育状况来说，是十分严格的高标准要求，它既要求了初育晚，又

要求了二孩生育在晚育一孩的基础上“稀”。正是因为一孩晚育的大幅度提高、二孩“稀”育的比

重逐年有所增加，才使得多孩生育水平急剧下降。随着一孩生育变“晚”，二孩生育初步变“稀”，

总和生育率伴随着一孩比例的升高与多孩比例的下降而降至1980年的2．28。

在我国尤其是在农村，初婚与初育间隔期内的避孕措施是微乎其微，晚育基本上是通过晚

婚来实现的。从现实看，使婚龄与育龄有效分离，既是当前人口控制面临的一大问题，也是婚育

观念向现代化转变的一大挑战。

1980年，在总和生育率低为2．28的条件下，多孩比例为31．77％是大量一孩晚育和部分

二孩生育变“稀”，致使其相对所占比重较高的原因；一孩比例为41．41％是初育“晚”的反映。

1980年的总和生育率与出生孩次构成比，从某种意义上说，是“晚、稀、少”式计划生育对

生育水平控制与人口增长控制成效卓著的重要标志。

表3中1981～1984年的各项指标变动，基本上是反映“生育控制重点转移为只准生育一

孩”时期的状况；1985～1987年的指标变动基本上是反映“生育政策完善”时期的状况。

70年代“晚、稀、少”政策所取得的第一孩晚育与第二孩生育年龄推迟的初步显著成效，自

1980年将“晚、稀、少”政策紧缩为只准生育一孩后，1981年起的一孩生育很快就被早育的大幅

度回升、初育年龄的迅速低移所代替。二孩生育非但没有减少，而且其生育年龄还大大低移。

如果说70年代的总和生育率，是以多孩生育率下降为主的各分孩次总和生育率全面下降

的反映，那么，自1981年起的80年代历年总和生育率升降交替变动，则主要是以一、二孩生育

率较大幅度回升和四孩及以上生育率缓缓下降为主要特征。三孩生育水平是有升也有降，基本

持平，充其量是略有下降。

80年代的1981～1982年间，一、二孩生育率急剧回升，主要是因为在原“晚、稀、少”生育

政策下，一是有一部分晚婚及推迟了生育年龄的妇女初育；二是在紧缩生育政策后，有一部分

妇女早育及不再推迟一、二孩生育年龄。因而使第一、二孩晚育比重大幅度降低，一、二孩平均

生育年龄大幅度下降。除此之外，此间的多孩生育率也有一定的升高。

“晚、稀、少”政策控制下初步形成的一、二孩生育率年龄分布，从1981年起则发生剧变，到

1984年及其之后的89年代基本上已完全改观。妇女一、二孩平均生育年龄的降低，使其年度

一、二孩生育比重相对大幅度提高。这种一孩比例的提高，是早育比重回升和晚育比重下降结

果的双重反映。多孩比例的下降，虽有多孩生育自身的下降因素，但更主要的是受一、二孩生育

大幅度增加，相对使多孩生育所占总出生人数的比重减少所致。

通过分析与研究，反过来再看这些人口现象与指标数值变化，不难发现：不是所有现象都

反映实质，也不是所有感觉都是正确。现象中有假象，感觉中有错觉。然而，假象并非虚假，错

觉并非错误。假象是一种现象并且还是定量反映的现象。这种现象的质只不过是以否定方式

反映的质。错觉也是一种感觉，并且还是量性的感觉。这种错觉只不过是以否定方式来反映真

实。可见，在一定条件下，否定之否定是一种对矛盾现象去伪存真，由表及里科学分析的正确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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径。

4．我国生育水平下降难度在更替水平以下的1．8左右为最大

80年代出现的全国总和生育率两年回升三年下降式周期性变动，既与一些国家生育率下

降到更替生育水平左右时出现的总和生育率上下波动现象不是一回事，也与许多国家在经济

社会发展起飞阶段，生育率往往要历经一个先升后降的过程不能相提并论。

我国是人口大国。从分地区看，全国多数省、自治区、直辖市在70年代历经的总和生育率

变化，几乎都是陡峭的下降，就是十分有力的证明。

从数据分析看，除一、二孩生育水平具有较强的稳定性外，多孩生育水平具有明显的可控

制与继续下降潜力。

1988年全国z％o人口生育节育抽样调查资料表明：妇女终身平均可能生育子女数在2．50

以上的仍有17个省、自治区，约占总人口的54．65％。农村高于2．50的省、自治区高达20个，

其中大多数在3．0附近或3．0以上。可见，经过多年的教育与工作，实际生育水平仍与现行生

育政策的要求有着十分可观的差距，就是与允许生两个也有不小的差距。

为了解决群众的实际困难，计划生育工作通过党政领导牵头、统筹规划，开展了优先帮助

未脱贫的计划生育家庭摆脱贫困，组织与引导先富裕起来的家庭帮助贫困家庭致富的活动。这

种从帮助解决群众生产生活入手做计划生育，并通过宣传教育启动群众自我教育、自我约束计

划外生育的自我管理内在活力，使群众逐步认识到晚生、少生、优生是脱贫致富一个事物的两

个方面。

要加速这种认识上的转变及适应这种转变，就要加强科学管理、加紧工作，逐步通过解决

影响生育率下降的内外因素，来建立宏观与微观有机结合的人口增长控制机制。只要改善管

理，提高管理者的素质，不断完善相应制度与落实相应制度，并且不以计划生育单纯论计划生

育，而是将计划生育融于经济社会发展之中。那么，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计划生育的路子就会

越走越宽。生育率的下降仍是可能的。

尽管我国现今城乡差异仍很大，各地经济发展又很不平衡，文化、传统背景与自然地理条

件也不一样，但是在城镇早已基本普遍实现以一对夫妇只生育一个孩子。少数城镇总和生育率

在1．50以上的省、自治区仍存在着大幅度下降的可能性，全国城镇总和生育率完全可以稳定

在1．2～1．3之间。

就全国农村而言，所谓更替生育水平意味着平均每对夫妇所生子女数，到子女长大成人达

其母亲生育他们年龄时，刚好能替代父母一代的人数。更替生育水平是农村家庭数不增不减的

分水岭，高于更替水平意味着农村家庭数扩大，低于更替水平意味着农村家庭数的缩减。在农

村家庭得以延续由不扩大到子女一代刚好替代父母一代，是妇女生育水平下降由量变到质变

的分界值。因此，农村生育水平在降至更替生育水平附近时继续下降的难度最大。如果全国农

村总和生育率下降，在达其更替水平2．2之后，再下降的难度为最大，那么，城乡合计的全国妇

女生育水平下降难度最大则应为1．8左右。

近期，远高于更替生育水平的农村地区仍占绝大多数，继续下降不仅是可能的，也是现实

的。那种单单以几个人口小国生育率下降的经验，来与占世界人口21％强的我国相比是不适

宜的。人口小国生育率下降过程也不尽相同，一般与我国不同地区乃至县的生育率下降过程有

一定的类比性，但与十多亿人口的中国则很难有其可比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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